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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2019级财政学类专业分流方案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专业分流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特制定西南财经大学财

政税务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方案。

一、专业分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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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根据“宽口径、厚基础”的

人才培养原则，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学生个人意愿和专业发展为导向，进行专业自

由分流。

学生可同时报名参加光华实验班、转专业选拔和专业分流。录取优先顺序从高至

低依次为：光华实验班、转专业、专业分流。学生被高优先级项目录取后，不再参加

低优先级项目的录取。

二、专业分流时间

专业分流工作分为预分流和正式分流两个阶段。因涉及排课和选课事宜，预分流

在第二学期第10周左右进行；正式分流在第一学年暑期学期进行。

三、专业分流办法

1.财政税务学院大类招生入学的学生，第一学年按大类培养。第一学年暑期学期

期间，根据学生个人意愿进行专业自由分流。

2.财政税务学院大类招生下设财政学和税收学两个专业，两个专业分流人数不设

人数限制，学生可根据个人意愿自由选择确定任一专业。

3.学生按照个人意愿在学校报名系统填报志愿（每人限填1个志愿）。

4.原则上各分流专业办学人数不少于15人。若分流后某一专业最终人数少于15人

（包含转专业转入人数），该专业不开班，学生可以选择学院大类下其他专业就读。

5.学院完成分流名单的确认与审核后，将在财政税务学院主页进行公示。

6.对专业分流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公示期内向财政税务学院提出书面申诉，

学院工作小组负责对学生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将复查处理结果上报学校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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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示结束后，财政税务学院主页公布最终分流结果，学生须按照分流后的专业

修读，不得更改。

四、专业分流程序

时间 分流工作相关事项

第二学期第10周
前

学生通过学校报名系统完成预分流报
名。

第二学期第12-
17周

学院根据“预分流志愿”的各专业人
数，进行第三学期的排课。

第二学期第18-
19周

教务处根据“预分流志愿”，将学生
临时转入对应专业，然后完成全校学生的
选课（初选、复选）。

第二学期第19周

转专业（光华班）报名系统及专业分
流报名系统同时开放。参加专业分流的学
生在“预分流志愿”基础上可再自行调
整。

暑期学期第1周
完成2019级学生转专业及光华班录

取。

暑期学期第2周
初

结束专业分流报名，确定“正式分流
志愿”。

暑期学期第2周
中

学院根据“正式分流志愿”确定
出“最终分流名单”，学院公示并上报教
务处（共3天完成）。

暑期学期第2周
尾

学院配合教务处根据“最终分流名
单”增设新需求的教学班及调整班级容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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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年开学前
周末

学校面向分流及转专业学生开放选课
系统，学生可对正式分流及转专业前所选
的课程，根据新专业重新选课进行调整。

第二学年第1周 全校学生进行补改选（含跨选）。

备注：以上时间安排可能有调整，届时以学校正式通知为准。

五、组织落实

1.学院成立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全面领导和

监督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的工作。

2.工作小组由学院分党委书记和院长担任组长，组员由主管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

副院长、主管学院本科学生工作的分党委副书记、各专业系主任、辅导员、教学秘书

担任。工作小组负责起草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方案和相关事项的组织与实施工作。

六、附则

1.本方案如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有不一致之处，以上级规定为准。

2.本方案由学院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3.本分流方案适用于2019级本科同学。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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